
運輸署「一站式」車輛類型評定申請指引

1. 申請文件可以電郵方式遞交致 tasenq@td.gov.hk，或郵寄至以下地址﹕

新界青衣西草灣路 18 號

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一樓閣樓

運輸署

車輛安全及標準部

類型評定組收

2. 申請文件須包括下列文件﹕

i. 申請信 STA001 1 ;

ii. 申請表 TA 001 2 ; 及

iii. 證明文件（儲存至 CDs 或 DVDs 並遞交至上述地址）

有裝置內燃引擎及廢氣排放系統車輛

iv. 車輛噪音及排放証書申請表 3

有使用石油汽燃料車輛

v. 批准石油氣瓶的類型設計申請 4

純電動汽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

vi. 適用於純電動汽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的車輛構造審批要求明文件 5。

3. 如有查詢，請 3961 0362 與類型評定組聯絡。

運輸署

2017 年 7 月

(最近更新：2026 年 5 月)

1  申請信可於以下本署網頁下載：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vehicle_examination/index.html#2
2  
私家車申請表使用  TA001M1s,  巴士和小巴申請表使用  TA001M23s,  貨車申請表使用  TA001Ns;

以上表格可於以下本署網頁下載：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vehicle_examination/index.html#2
3  
車輛噪音及排放証書申請表可通過運輸署轉交至環境保護署  (  環保署  )進行審批。請注意，「  新能源

車輛  」（  即電池電動車輛及氫燃料電池車輛）沒有裝置內燃引擎及廢氣排放系統，不需要環保署申

請噪音核准及符合車輛廢氣排放核准。所有機動三輪車則不需要申請噪音核准。申請人可於以下環保

署網頁下載申請表格及了解有關詳情：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ences/applic_froms/forms.html
4  
申請表格  EMSD/GSO/110  祇適用於石油汽車輛批准儲存器，有關申請可通過運輸署轉交至機電工程

署（機電署）進行審批。申請人可於以下機電署的網頁下載申請表格及了解有關詳情：

https://www.emsd.gov.hk/tc/gas_safety/how_to_apply/approval_of_lpg_container/index.html
5  有關文件會交予環保署審閱，申請人亦可同時電郵致環保署電郵地址  evapproval@epd.gov.hk  遞交。

所需文件要求及電動汽車資料便覽格，請參閱《純電動汽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的車輛構造及審批

要求》指引，有關指引可於本署以下網頁下載：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vehicle_examination/index.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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